附件：
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告知书
鄂武文旅信告〔2025〕00447号

当事人：湖北省鸿康尔乐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07MA7KL6TY1C 
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未按规定要求向该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、增存、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。（行政处罚决定书<武>文综罚字〔2024〕2104307号）。依据《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7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第十三条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现拟对你（单位）作出认定为文化和旅游市场严重失信主体的决定，通过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系统公开，并实施信用管理措施，期限3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依据《规定》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如你（单位）对上述告知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有异议，可于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提交书面陈述、申辩及相关证明材料，我单位将在收到申辩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答复。逾期不提交的，视为放弃。


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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